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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表
	名
内
容
	称
	大队依法扣留车辆停放保管服务采购项目

	数量
	1项

	服务期
	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之日起，提供一年的服务期限

	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注
	/


二、采购要求

（一）投标单位所投货物、服务或工程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服务标准及采购人要 求。
（二）不论是货物、服务或工程内容，如为某单位的专利或特有内容，请各潜在投标单位 在法定期限内告知采购代理机构。
（三）所有知识产权问题，由各投标单位自行负责。（供应商应保证采购人在使用产品或 产品的任何部分、软件产品不受任何关于侵犯所有权和工业产权、著作权（版权）等知识产权 的指控。如果第三方提出侵权指控，供应商承担一切与之有关的费用）。
（四）本磋商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投标单位所投工程及服务须全部达到或优于 本磋商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
（五）服务需求
	大队依法扣留车辆停放保管服务采购项目采购需求
1.服务范围
1.1、为采购人辖区内城区、乡镇各类交通整治，以及各类警卫、安保提供清障及强制拖移服务；
1.2、为采购人日常执勤执法、路检路查提供清障及强制拖移服务；
1.3、为采购人拖移因交通违法扣留的车辆，以及应当事人要求拖移或因检验鉴定需要 扣留的交通事故车辆，依法提供停放保管服务。
2.场地要求
2.1、成交供应商必须具备一定面积的停车场地（停车场地平整，且有围挡），场地面积不低于 15000 平方米，且配备不少于2000 平方米的雨棚或室内停车位。场地需在城郊结合部范围内，距宁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直线距离 8 公里之内，且交通便利。
2.2、停车场应交通便利，可供大型平板拖车自由进出。
2.3、为满足车主在违法事项处理结束后取车方便，车主能在乘车 30 分钟内从县交管大队到达拿车地点取回车辆。
响应供应商须承诺在成交通知书发出后的 3 天内必须提供停车场使用的证明文件或材料、场地租赁证明（租赁期限必须满足本项目的使用期限），供应商拟投入符合条件的停车场最多不超过两块场地，采购人审核无误后方可签订采购合同。承诺函格式自拟，响应文件未提供承诺函的视为无效响应。


	3.车辆要求
3.1、停车场必须配备至少 3 辆清障作业车，并喷涂“清障车”字样；至少 1 辆大型吊车。
3.2、所投入车辆必须购买相应的保险，包括但不限于交强险、第三者责任险等商业 险，且保险理赔时限在本项目服务期限内持续有效。
3.3、所投入的车辆必须具有有效的证照及年检合格单，不得提供报废、非法车辆参与清障作业，保证车况良好并配备足够、完好的交通清障辅助设备（包括枕木、警示筒、警示带等反光标志、拖车辅助轮、磅秤、千斤顶、具有夜间拍摄和摄录功能的相机等）及通讯工具。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所需油费、维修费、保养费由供应商自行承担，费用包括在本次报价中。
3.4、每部车辆必须配备不少于 1 名符合法定要求的驾驶资格人员，还应配备机动人员，人员应持证上岗。
响应供应商须承诺成交后合同签订前配备齐全并投入使用，签订合同前须提供车辆购置 发票、车辆行驶证、机动车登记证书、租赁车辆另需提供本项目服务期内有效的租赁协
议，承诺函格式自拟，响应文件未提供承诺函的视为无效响应。
4.人员配备要求
4.1、清障作业人员至少 4 人，吊车司机至少 1 人，保安至少 2 人，管理人员至少 1人。成交供应商必须保证所有作业人员的作业安全问题，保证作业管理队伍的稳定性和安全 性。所有工作人员在服务期间产生的意外事故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4.2、停车场设值班室，配有专门值班人员，值班室配备电脑，实行智能化停车管理系统并有规范的台账，值班人员确保 24 小时在岗，不得脱岗。

4.3、清拖人员必须坚守岗位，做到随叫随到（接到清拖通知后，城区白天20分钟，夜间30分钟必须赶赴现场）。出车人员在出车前及至到达现场后必须向采购人指挥中心报备，成交供应商在日常工作中必须保证至少 3 辆拖车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4.4、成交供应商需服从采购人的管理和监督，对采购人扣留、拖移至停车场内的车辆及物品依据涉案财务管理制度按照采购人要求做好登记管理，若在保管中出现车辆和物品损 坏、遗失的，由成交供应商负责赔偿。
4.5、所有人员必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购买各类社保。
5.安全要求

5.1、场地必须符合消防规范，应划分若干停车区域，实行分类停放，区域之间必须保持适当的防火距离。并配备不少于 20 个 4kg 手提式灭火器。

5.2、停车场必须安装无盲区视频监控系统，具备防盗功能，要求视频监控全面覆盖整 个停车场（视频存储三个月以上）。
6.车辆停放保管责任
6.1、停车场地符合车辆存放的规范要求。并对违法车辆实行分类依序进行停放 ,且摆放 有序,并在车辆的适当位置悬挂(或粘贴)车辆存放卡。
6.2、成交供应商应妥善保管暂扣车辆和物品 ,如发生被盗或损坏,应照价赔偿。
6.3、成交供应商不得擅自使用暂扣车辆和物品 ,如因擅自使用造成损失和影响的,成交 供应商负全部责任。
6.4、建立严格的车辆及物品出入管理制度 ,车辆及物品进出要逐一登记。车辆放行必须 有采购人开具的放车通知单,并要求领车人签字。
7.建立台账
7.1、成交供应商应派专人对采购人委托的拖车、停放保管车辆进行台账登记，每月向  采购人提供台账情况，对扣押停放时间超过 3 个月的车辆，成交供应商应单独列明清单提交 采购人，由采购人根据清单予以核实，对达到强制报废条件的车辆，由采购人依法进行报
废。
7.2、现场执法扣留拖移的车辆一律不得收取停车保管费（交警开具放车单后， 未领取情形除外），现场执法扣留拖移费用由大队财务支付，需执勤民警签字确认。
7.3、交通事故施救符合保险范围内的，由保险公司理赔后向成交供应商缴纳施救费用，不符合保险范围内或事故车辆没有保险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和当事人自行协商解决，要先施救再缴费。

7.4、停车保管费用在民警开具放车单之前，成交供应商不得收取停车保管费，在民警开具放车单超过3天后按物价部门审核价格向当事人收取停放保管费用。
8.考评处罚办法
本考评办法中对应违约责任产生的款项，采购人可在应支付给成交供应商的任一笔款项 中直接扣除，扣除后仍不足的，成交供应商应另行向采购人予以支付：
8.1、出现下列行为的，每发现一次扣除人民币 2000 元。
（1）车辆未按规定配备标识上岗；
（2）使用不合格车辆提供拖车服务。
8.2、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服务的，除需继续提供相关服务外，本次服务将不予认可，不再计费，同时，经查实每延迟 1 次扣除人民币 500 元整。
8.3、出动车辆拖移，不按规定配带有关设备的，经查实每次扣除人民币 500 元整。
8.4、对采购人要求车辆拖移指令，存在推诿现象的，经查实每次扣除人民币 3000 元 整。
8.5、服务意识不强，造成当事人投诉并造成不良或重大影响，查证属实的，每次扣除 人民币 2000 元整。
8.6、未经采购人同意，擅自将查扣车辆停放在指定停车场之外的，每出现一次扣除 2000 元整。
8.7、私自违规收取当事人有关保管费用的，经查实第一次扣除人民币 5000 元整，第二次扣除人民币 10000 元整，发现三次及以上的采购人有权单方面解除合同。
9.其他要求
成交供应商需在收到成交通知书后 15 日内完善场地要求、人员配备和车辆配备等指标，并由采购人现场验收合格后再签订合同进行服务，服务期限为 1 年。


（六）商务条件
6.1 履约期限： 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之日起，提供一年的服务期限。
6.2 采购项目交付的地点（服务地点）：由宁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指定地点。
6.3 采购项目满足的质量及服务标准：达到或优于国家及行业标准并按采购单位的要求完成服务工作。
6.4 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条件（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每季度按合同约定完成服务并经采购人履约验收合格后，采购人按季度支付对应服务费用，一年服务费用按此方式分期结清。
6.5 履约验收方案：
6.5.1、验收的主体：采购人自行组织进行验收。
6.5.2、验收的时间：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需求规定的服务要求和商务要求完成服务后 向采购人提出项目验收建议，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项目验收建议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采 购项目按季度开展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按季度分批次支付一年服务费用。
6.5.3、验收方式：成交供应商按照磋商文件要求完成服务后，由采购人组织的验收小组对成果进行验收。

6.5.4、验收内容：验收小组成员根据磋商文件及合同约定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验收不通过的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不予以支付资金，并追究成交供应商的责任，所造成的任何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6.5.5、验收标准：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需求包括的每一项服务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成交供应商履约事项全部符合采购项目需求及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视为验收合格。

6.5.6、验收程序：①成交供应商按照采购需求规定的技术要求和商务要求完成服务后向采购人提出项目验收建议，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项目验收建议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对采购项目进行实质性验收。②采购人自行组织人员进行验收。③采购人根据采购项目需求包括的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进行验收，成交供应商履约事项全部符合采购项目需求及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视为验收合格。④在对采购项目需求中的每一项技术参数进行验收过程中，有任何一项技术参数不符合视为验收不通过，成交供应商须重新进行整改。整改完成后再次向采购人提交验收申请，直至验收合格。⑤所有参与验收的人员应当签字表示对验收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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